
立法会十二题：屋苑管理费 

＊＊＊＊＊＊＊＊＊＊＊＊  

  以下为今日（七月六日）在立法会会议上李慧琼议员的提问和民政事务局局

长曾德成的书面答复：  

 

问题： 

 

  根据地政总署的《大厦公契指引》（《指引》），按照不同楼宇的单位数目

而定，规定物业管理公司可收取不超过物业总开支的 10%至 20%作为经理人酬金。

不少屋苑的业主批评此百分比上限水平造成管理费与市场脱节，而更换管理公司

的门坎又过高，即使第一手管理公司表现未如理想，业主亦需先获合计拥有不少

于 50%业权份数的业主投票通过方可更换。此外，他们又指出，未成立业主立案

法团（法团）的新屋苑，缺乏控制管理公司就维修、招标及展开新的工程等开支

的渠道，但要成立法团又必须按《建筑物管理条例》（《条例》）（第 344 章）

第 3条召开业主大会藉投票以过半数通过，以及召集获合计拥有不少于 30%业权

份数的业主投票支持。不少大型屋苑的业主难以符合此要求。就此，政府可否告

知本会： 

 

（一） 是否知悉，目前一般大型屋苑的管理费占物业总开支的百分比为何；《指

引》的百分比上限于何时及根据甚么准则厘定；有否计划检讨该上限水平；若有，

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 

 

（二） 会否检讨目前更换管理公司须获合计拥有不少于 50%业权份数的业主同

意的门坎；若会，详情为何；若否，原因为何；及 

 

（三） 是否知悉，按区议会分区划分，现时未有成立法团的屋苑名称及有关原

因；鉴于根据《条例》第 3A 条或第 4条，合计拥有份数分别为不少于 20%或 10%

的业主，可按有关条款的规定通过向民政事务局局长或土地审裁处申请召开业主

会议以选出法团，过去 3年，这类申请分别有多少宗，以及有多少宗最后委出法

团，其它个案未能成立法团的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建筑物管理条例》（第 344 章）（《条例》）为大厦管理提供一个法律框

架，让业主可根据条例成立业主立案法团（法团），更有效管理大厦。 

 



  在撤换公契经理人方面，我们知道有些业主及法团对物业管理公司的服务水

平或收费未感满意，希望透过更换经理人，得到更妥善合理的服务。因此，在二

○○七年修订《条例》的时候，针对一些较旧的公契没有订明任何终止委任经理

人的机制问题，立法会通过了在《条例》中加入新条文，订明法团可藉在业主大

会上以过半数票通过，并获总共拥有不少于 50%业权份数的业主支持下的决议，

终止公契经理人的委任。而根据地政总署辖下的法律咨询及田土转易处所发出的

大厦公契指引（公契指引）（二○一一年六月修订版），在业主未成立法团时，

业主委员会也可在业主大会上以过半数通过，并获不少于 50%业权份数（不包括

公用地方的业权份数）的业主支持的情况下，发出通知终止公契经理人的委任，

有关通知须给予一段不少于 3个月的通知期，但无须给予补偿。 

 

  有关物业管理公司的酬金方面，如果物业管理公司为大厦的公契经理人，根

据公契指引，经理人酬金的比率是按建筑物的单位及车位数目厘定。如建筑物的

单位及车位数目是 20 个或以下，经理人酬金的比率不得超过发展项目管理中所

必需和合理地招致承付的支出、费用和收费总额（不包括经理人的报酬本身及任

何非经常开支或从特别基金中提取的开支）的 20%；单位及车位数目是 21 至 100

个，经理人酬金的比率不得超过该总额的 15%；单位及车位数目是 101 或以上，

经理人酬金的比率不得超过该总额的 10%。 

 

  至于成立法团方面，现时，业主可根据《条例》第 3、3A 或 4 条召开业主大

会以成立法团。在大多数情况下，业主是根据《条例》第 3条委出管理委员会（管

委会）和成立法团。通过成立法团的决议最少须获过半数票通过；及获总共拥有

不少于 30%业权份数的业主支持。如果业主未能根据《条例》第 3条成立法团，

也可根据《条例》第 3A 及 4 条的规定以较低业权份数组成法团。《条例》第 3A

条订明，可由拥有不少于 20%总业权份数的业主向民政事务局局长申请委任召集

人。而根据《条例》第 4条，拥有不少于 10%总业权份数的业主也可向土地审裁

处申请委任召集人。召集人可根据有关命令召开业主会议，以过半数票通过的决

议委出管委会和成立法团。 

 

  事实上，当局曾于二○○○年经过咨询及在立法会草案委员会详细讨论后修

订条例，将当时第 3条所要求的不少于 50%总业权份数的业主的支持降低至 30%；

同时也把当时第3A条及第4条所要求的不少于30%及20%总业权份数的业主的支

持分别降低至 20%及 10%，从而利便业主成立法团。 

 

  我们理解公众对《条例》的关注。我们已成立了《建筑物管理条例》检讨委

员会（检讨委员会），现正详细进行检讨工作。委员会及其增选委员包括立法会

议员、相关行业的专业人士及资深的业主立案法团管理委员会成员。检讨委员会

会讨论大厦管理常见问题，当中包括涉及公契经理人的撤换及酬金等事宜。检讨



委员会将会研究是否要再修订《条例》去解决这些问题。此外，检讨委员会会就

加强业主立案法团的运作，以及保障各业主的利益，向政府提出建议。 

 

就问题的三个部分，现回复如下： 

 

（一）及（二） 地政总署表示，其现时辖下的法律咨询及田土转易处最早于一

九八七年十月十五日藉田土注册处通函第 91 号发出有关经理人酬金的指引。一

九八七年版的指引已规定有关经理人酬金的百分比上限，有关规定是按照当时相

关的社会状况及需要而厘订的。 

 

  就现时一般大型屋苑的管理费占物业总开支百分比的数字，政府并没有这方

面的数据。 

 

  正如上文所述，检讨委员会现正就有关《条例》开展检讨工作，并进行了数

次会议，检视的事项包括公契经理人酬金及撤换公契经理人门坎的问题。检讨委

员会在今年一月正式运作，并希望在一年后向民政事务局提交中期报告，并就修

订《条例》提出建议方向。 

 

  若检讨委员会的建议涉及修改公契指引的事宜，地政总署会考虑及跟进相关

建议。 

 

(三) 目前，有关未有成立法团的大厦在八个旧楼较集中的市区及乡村小型屋宇

较多的新界区的分布数目如下： 

 

地区    未成立法团的大厦数目 

－－－   －－－－－－－－－－ 

中西区       1,938 

九龙城       1,242 

深水埗       1,126 

湾仔        1,247 

油尖旺       1,512 

西贡          936 

大埔        2,391 

元朗        7,508 

其它地区      4,064 

 

  大厦未有成立法团的原因众多，常见原因可大致分为四类。第一，不少大厦

已成立其它业主／居民组织，与管理公司保持密切沟通，有效管理大厦。第二，



是有关大厦已聘请管理公司，而有关管理公司能够提供良好大厦管理和维修服

务，居民为之满意。第三，是一些位于旧区且楼龄高的单幢式楼宇，业主多数是

长者，或者是基层市民，经济和组织能力有限，加上这类楼宇很多都有业权不清

的情况，又有一部分业主把单位出租，透过代理收租，平日难以联络，所以难以

组成法团。第四，是由于有少数发展商（通常持有物业管理公司）持有较大比例

的业权份数，如发展商持不合作的态度，其它业主很难取得足够票数成立法团。 

 

  至于由独立屋宇所组成的屋苑方面，由于独立屋宇屋苑的业主是每个地段的

唯一拥有人，他们不会与其它业主共同拥有屋苑的土地或物业，也不会像多层大

厦的业主拥有不可分割业权份数，因此《建筑物管理条例》并不涵盖这些不是由

不可分割的业权份数组成的独立屋宇。 

 

  事实上，除了成立法团外，私人大厦的业主也可选择成立其它居民组织（例

如业主委员会）或聘请物业管理公司，协助大厦业主处理日常的大厦管理和维修

工作。 

 

  在二○○八至二○一○年过去三年，根据《条例》第 3A 条作出的申请共有

5宗。其中 4宗最后成功委出管理委员会，成立法团，有 1宗因决议未获过半数

票通过而未能成功委出管理委员会而成立法团。至于按《条例》第 4条提出申请

方面，根据土地审裁处的资料，在二○○八年及二○○九年，各有 1 宗按《条例》

第 4条提出的申请，但是该处并没有有关管委会是否已成立的资料。 

完 

 

２０１１年７月６日（星期三） 

 


